







连科协〔2017〕15号


关于提升学会和企事业科协服务
科技创新能力的实施意见

各市级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、企事业科协，各县区科协：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科协《关于实施2017年度江苏省科协“提升学会服务科技创新能力计划”的意见》（苏科协发〔2017〕32号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学会和企事业科协在助力科技创新活动中作用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实施意见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指导思想
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以提升学会和企事业科协服务科技创新能力为重点，通过示范带动和评价激励，充分调动和激发学会改革发展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切实增强学会和企事业科协的社会影响力，引领我市科技社团健康持续发展，为建设“强富美高”新港城发挥积极作用。
二、目标任务
以提升学会和企事业科协履行“四服务一加强”职能为着力点，推进学会和企事业科协组织建设为抓手，培育一批社会信誉好、发展能力强、学术水平高、服务成效显著、内部管理规范的示范性学会和企事业科协，引导和推动市级学会和企事业科协实现综合能力提升、水平提高和活力增强。
3、 实施内容
（一）设立“综合示范学会奖”。以奖促建，培育典型，引导市级学会提升综合发展能力。“综合示范学会奖”用以表彰奖励社会信誉好、发展能力强、学术水平高、服务经济社会成效显著、内部管理规范、各项工作全面发展、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学会。2017年度重点奖励5个综合示范学会，每个综合示范学会0.8万元。
（二）建立“科技服务站”。通过项目带动，示范引领，推动市级学会和企事业科协服务企业创新发展，搭建科企合作平台。“科技服务站”是以市级学会和企事业科协专家团队为依托，为全市企业、科技园区、基层医院和农村提供长期科技服务的机构，2017年度计划培育30个科技服务站，评比表彰20个“优秀科技服务站”，奖励经费为0.3万元/个。
（三）选派首席专家(工程师)。服务基层，推动合作，鼓励市级学会和企事业科协选派专家服务基层单位科技创新。选派首席专家(工程师)是根据我市中小企业、基层医院、农技协或农业合作社等基层单位的科技需求，由市级学会、企事业科协选派科技专家服务基层，与之开展科技服务的工作机制。2017年度计划评选20名切实为基层解决技术和管理难题的首席专家(工程师)，每人经费0.2万元。
（四）实施“承接职能示范工程”。引导市级学会发挥学科专长，以科技人才评价、技术职称评定、科技成果评价和技术鉴定、决策咨询和技术培训等科技类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，有序推进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工作，打造一批“接得住、管得好，能负责、可问责”的科技社团。 “承接职能示范工程”是市级学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典型项目，2017年度评选10大示范工程进行表彰，每个项目经费0.3万元。
    四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“综合示范学会奖”申报条件
1、3A级以上（包括3A级）市科协所属学会，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强。拥有学术活动品牌，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，在促进学科繁荣、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成绩显著。年内获批市科协认定的“科技服务站”或“承接职能示范工程”一项以上；
2、服务社会和政府能力强。组织科技评价、技术服务、资格认证等活动，通过开展软科学研究和专题调研，为学科、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，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积极建言献策，成效显著。年内至少有承担市科协“软科学研究”项目或有一篇“建言献策”被市科协以上单位录用；
3、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强。学会在开展会员服务，促进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，组织继续教育培训，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表彰和人才举荐等方面业绩显著；
4、学会自我发展能力强。学会制度建设完善，内部管理规范，组织领导有力，按学会章程正常开展活动，建有学会网站和会员管理数据库；
5、学会连续两年社团年检合格；原则上前两年度中曾获学会工作年度先进单位。
（二）“科技服务站”申报条件
1、建站目标明确，切实为基层单位解决技术难题，满足其技术发展需求；
2、与服务对象之间签有科技服务协议，明确合作内容，双方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；
3、具有较强的科技攻关和科技服务能力，成为支撑我市行业(产业)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转移的重要平台，对行业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；
4、须经项目所在地县区科协盖章确认。
（三）“首席专家（工程师）”申报条件
1、服务对象有需求，合作有基础，发展前景好；
2、被选派的专家(工程师)个人有积极性，有明确的工作目标，提供的技术和服务作用明显；
3、专家与服务对象双方签有合作协议，明确各自工作职责与任务目标等；
4、须经项目所在地县区科协盖章确认；
（四）“承接职能示范工程”申报条件
1、学会学科优势明显，服务意识强，主动争取政府部门职能并参与社会管理服务，承担了一定的职能任务；
2、具有职能转移单位科技服务委托书或党委、行政会议决议或签署项目任务书等明确学会承担职能的证明；
3、示范工程重点评选承接专业科技人才评价、技术职称评定、科技成果评价和技术鉴定、执业资格认定、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、科技奖励推荐、科技项目论证、决策咨询和教育培训等彰显学会作用的职能项目，并有一定进展。
五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申报时间和受理部门
“科技服务站”、“首席专家（工程师）”申报时间为一般为当年的5月31日前， “综合示范学会奖” 、 “承接职能示范工程”申报时间为当年的11月30日前。
四类奖项申报的受理部门均是市科协学会部。
（二）组织评审
市科协成立“提升学会和企事业科协服务科技创新能力”活动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督促检查。
        成立“提升能力活动”项目评审专家组，严格评审程序。本着尊重实践、鼓励创新、注重实效、宁缺毋滥原则进行公平公正评审。
（三）研究审定
专家组评审结果经“提升能力活动”领导小组和市科协主席会研究审定，通过连云港市科协网站向社会公示。
对于活动效果突出,成果显著的项目,市科协将积极向省级学会推荐,争取成为省级能力提升项目。
六、有关要求
1、 各学会、企事业科协和县区科协应高度重视学会服务创新能力提升工作,加强对申报和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,项目申报、实施落实等重大事项要经学会理事会(常务理事会)和企事业领导班子研究通过,同时主动向有关支撑单位汇报,争取重视和支持。
2、 各学会、企事业科协和县区科协应结合自身特点明确发展方向,工作内容,并确定一位责任人负责具体申报工作,认真落实好计划计划实施工作，在高标准服务中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
 连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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